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 年度机插秧作业补贴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发展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业管

理部门）：

为了有效防控杂草稻发生与蔓延，确保 松江大米 品质，现

将《松江区 年度机插秧作业补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user



松江区 年度机插秧作业补贴实施方案

为了有效防控杂草稻发生与蔓延，确保 松江大米 品质，对

我区水稻生产推行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并纳入相关财政补

贴政策。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施范围

年机插秧计划实施面积 万亩。实施田块安排顺序为：

一是 年杂草稻发生中度以上田块；二是区水稻种子繁育田

块；三是优质稻 松早香 号 松香粳 （稻米产业联合体优

先）；四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共建核心示范区。

上述田块由镇村负责填报机插申请表，并由种植户签字确

认。

二、任务分解

区农业农村委种植业办：负责统筹协调，组织相关单位对机

插秧实施田块的检查验收，落实相关作业补贴资金。

区农机管理所：负责插秧机等相关机具设备的配置，统筹协

调各机插秧作业点工作落实推进和具体作业进度，开展相关农机

技术培训和指导，统计机插秧实际作业面积。

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锁定杂草稻发生面积，对接机插

秧作业点，落实相关技术措施，负责相关农艺技术的培训和指导，

落实安排育秧基质的需求与供应。

相关街镇及村：负责落实区域内的机插秧实施计划，建立或

落实机插秧作业点，落实育秧种子配送，落实机插秧作业服务协



议，落实分点育秧的相关秧田，组织协调农机调度、技术培训、

技术指导、作业进度、作业汇总、补贴公示等工作。

机插秧作业点：积极参加相关培训，严格按需配置相关农机

和操作服务人员，根据任务安排，有序开展全程机械化育插秧服

务，机插完成后签好作业完工单，并依据完工单汇总上报实际作

业量等信息。

家庭农场：主动配合农业管理部门及机插秧作业点，及时对

接机插秧计划并耕整好机插田块，插秧后及时跟上水肥、除草等

田间管理。

三、扶持政策

（一）机具配置及其补贴标准

按照本方案实施范围中，各机插秧作业点的服务面积，每

亩配置 台插秧机，每 亩配置 套育秧流水线，按需要配

置小吨位叉车、秧盘输送流水线等辅助机械。购机补贴：插秧机、

浸种催芽设备、育秧播种流水线、育秧土配制设备，购机补贴比

例为 ，秧盘、叉车、秧盘输送流水线补贴比例为 ，补贴

对象为机插秧作业点，由区农机管理所统筹把关。

（二）物资供应及其补贴标准

机插秧的水稻亩用种量建议用 公斤（其中：区免费供种

公斤、其余数量建议镇级财政统一补贴）；作业点采用育秧基质

育秧的，可按 公斤亩购置，育秧基质购置补贴在本区商品有

机肥补贴基础上叠加补贴 元吨执行，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统筹把关。



（三）作业收费标准及补贴标准

全程机械化育插秧作业收费标准为 元亩。作业补贴标准

为 元亩。

（四）作业费用结算与拨付

预付费：机插秧作业点与家庭农场在签订《松江区水稻机械

化育插秧作业服务协议》时，家庭农场按服务面积，预付 元

亩作为定金，交由村民委员会保管，待机插作业完成后无异议的，

村民委员会将预付定金支付至机插秧作业点。

补贴资金拨付：经机插秧实施面积检查、核定、公示后，由

区财政将机插秧作业补贴直接拨付至机插秧作业点的负责人银

行 一卡通 或单位银行账户。

（五）镇村配套扶持政策

在区级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各街镇、村要积极落实机插秧作

业点放置机具设备、育秧土与开展育秧流水作业所需的农机库房

及场地，对相关的库房、场地、机具、设备、易耗品进行配套扶

持。

四、技术培训

区农机管理所和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组织机械化育插

秧相关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机插秧田块的机械化耕整除草技

术、育秧土处理技术、机械化育秧技术、秧田准备及管理技术、

机械化插秧技术、机械化育插秧配套农艺技术。培训对象：各街

镇农业服务中心分管主任、农机、农艺负责人；机械化育插秧作

业点负责人；育秧流水线操作工、插秧机操作手；涉及的家庭农



场。

五、工作要求

严格落实实施范围中的锁定田块和品种要求，违规或超范围

育插秧的，不得享受机插秧作业补贴。严格落实 松江区水稻机械

化育插秧作业质量要求 ，发生作业质量纠纷的，经查实属机插秧

作业点责任的，依据责任大小及影响程度，在作业费用预收费中

予以扣减。严格落实本实施方案中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街镇要

将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工作，列入年度的农业工作推进重点，加强

对村级的工作考核。

六、工作计划

（一） 年 月

相关街镇将机插秧作业点设置布局情况、新增（更新）机具

数量（含秧盘）、集中育秧田块安排、操作人员培训名单等，报

区农机管理所；将实施机插秧的家庭农场、面积清单、田块编号、

育秧基质需求数量等，报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二） 年 月

各机插秧作业点依据经核定的机插秧实施计划，完成育秧土

加工处理，做好秧田准备，对服务田块进行现场查看确认，并与

家庭农场、村委会签订机插秧作业服务三方协议，相关街镇协调

落实育秧种子配送；区农机管理所、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

展相关技术培训。

（三） 年 月

各级农业技术部门加强对各机插秧作业点的协调联系和技



术指导；各机插秧作业点按计划开展分批育插秧；至 月 日

前，完成机插秧作业。

（四）机插秧作业后

家庭农场按相关要求及时进行上水、施肥等管理措施；种植

业办组织核查机插秧面积，落实作业补贴资金拨付。

附件： 年松江区机插秧计划申请表

松江区水稻机械化育插秧作业服务协议



附件

年松江区机插秧计划申请表
街镇（盖章）

序号 村 种植户 联系电话
申报面积及类型

签名
面积（亩） 类型

合计

备注：申报机插田块类型按编号填入表内，①杂草稻发生田块；②稻种繁育田块；③优质稻田块；④核心示范区

农办负责人：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松江区水稻机械化育插秧作业服务协议

甲方（作业点）：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家庭农场）： （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村民委员会或镇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丙方）

为加强水稻机插秧作业工作，乙方自愿申请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服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丙方见证，达成如下服务协议：

一、服务内容：甲方向乙方提供水稻育秧、秧苗运输、机械插秧等全

程机械化育插秧作业服务，服务总面积为 亩，其中水稻品种及面积

分别为 ，服务田块编号

为

。

二、机插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之间，具体

机插日期在育秧前 个月以三方协商后确定，甲方或乙方如因特殊原因需

要调整机插日期的，必须提前 天通知对方，并再约日期，如有争议的，

丙方协调统筹安排。

三、作业收费： 元亩，费用合计 元，其中自付部分

元亩，金额共计 元，作为预付定金，在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交

由丙方保管，定金在机插结束后由丙方直接支付或转账给甲方。

四、机插质量：符合农业部《机动插秧机作业质量》（ ）

标准，双方约定机插秧采用行距 、株距 ～ ，机插密度不少于

万穴亩，基本苗不少于 万苗亩，漏插率 ，漂秧率 。

五、各方责任：

甲方必须按时按质完成协议约定的作业面积数量，田边地角因插秧



机无法插到的地方，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补秧所需的秧苗，由乙方自己负

责补插。

乙方必须确保服务田块插秧机能够下田，无陷机风险，或标示避开

陷机区域，机插前农田耕整及后期田间管理必须符合区相关技术要求。机

插秧作业时，乙方必须到场查看作业情况，有异议的及时与甲方沟通协商。

丙方应积极协调甲乙双方做好机插秧计划安排、种子配送、农田耕

整等工作，提供农田耕整和田间管理等技术指导，秉公调解相关争议事项。

六、违约责任：甲方或乙方违反上述约定内容，造成另一方财物损失

的，可终止协议，并估价赔偿相关损失。

七、责任免除：因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甲方不能按时提供

秧苗或影响机插作业的，甲方不承担责任。

八、纠纷处理：三方友好协商，或向农机、农技管理部门提出调查处

理。

九、其它约定： 。

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经签字（盖章）后

生效。

甲方（盖章签名）：

乙方（签名）：

丙方（盖章签名）：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